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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1、朱房路92号、211号解危项目已由相关部门批准建设，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项目管理进行公开招标。
2、 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服务管理中心 具体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
3、工程概况：
⑴、工程地点： 镇江市润州区朱方路92号、211号；
⑵、工程规模：项目改造总建筑面积约3842平方米，建安造价约1600万元 ；
⑶、计划开、竣工时间： 2020.09~2021.04 
4、本招标工程招标范围：
     全过程项目管理
5、投标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条件：
(1)、投标人资质类别和等级：A、注册资本金500万元及以上；B、具备房屋建筑监理乙级及以上或招标代理乙级及以上或工程造价咨询乙级及以上或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之一；
(2)、拟选派项目负责人资质：A、高级工程师；B、具有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或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或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建筑工程专业）之一； 
（3）、提供近三年主要业绩资料；
(4)、其他条件：
①、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
②、有完善的组织结构，有与项目管理相适应的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必要的技术装备；
③、有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制度；
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单位：已被行政机关责令停业或停止承接任务的；近三年内承接的建设项目中发生过较大以上事故，或一年内发生过两起以上一般事故，或有重大违规、违约行为的。
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4)、其他要求：
①、项目管理单位不得以自身或其他名义参与本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不得与承接上述工程业务的单位发生经营性隶属及资产纽带关系，也不得是这些单位的合伙经营者。
②、项目管理单位的负责人和派出的项目经理不得在政府机关和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单位任职。
③、项目管理单位的负责人和派出的项目经理不得与本项目有关的勘察、设计、施工单位以及其他任何有关单位进行幕后交易牟取私利，损害项目业主的利益。
④、不允许以自身或其他名义参与该项目的施工、安装和设备供货等项目的工作。
6、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本工程采用“综合评估法”的评标方法，详见招标文件；
7、请被邀请的潜在投标人于 2020 年6月15日 17:30  前(公休日、节假日除外)到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服务管理中心（镇江市润州区南山路61号国控大厦B栋 2208 室）报名，报名经办人须携带加盖公章的书面报名表原件一式两份，同时交纳招标文件工本费人民币200元，领取招标文件。
8、招标人联系方式
招标人地址：镇江市润州区南山路61号 
    联系人：             王晖                      
电话：   85606961/13815488098    
传真：                                  
      





 
